大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流程图

（2025年版）

1.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2.企业登记注册3.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经 当   当场 告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申 场   需补 正的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请 更   全部 材料                
   人 正     
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当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办机构：注册登记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9011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
4.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承办机构：质监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5371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
5.计量标准器具核准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承办机构：质监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5371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
6.食品生产许可；7.食品经营许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注册登记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9011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
8.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经 当   当场 告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申 场   需补 正的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请 更   全部 材料                

   人 正     

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当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注册登记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9011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
9.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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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食药股      服务电话：0554-2512267    监督电话：0554-2386358
申请人申请





利用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，并在发出申请后五日内递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





准予登记的，设立一个工作日、变更三个工作日内领取营业执照，注销三个工作日领取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》；不予登记的，出具《不予登记通知书》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受理：申请人材料备齐后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材料，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。





不属于本机关职责的申请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理由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。





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《受理决定书》。








审查


委托并对评审机构出具的考核报告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






不合格机构给予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决定：根据技术评审结论，省市场监管局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。








办 结：此件办理完毕，整理资料归档，制作证书，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。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受理：申请人材料备齐后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材料，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。





不属于本机关职责的申请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理由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。





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即出具《受理决定书》。








审查


委托评审机构评审并审查对评审机构出具的考核报告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






对不合格项目给予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








决定：根据技术评审结论，省市场监管局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。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 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件办理完毕，整理资料归档，制作证书，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。





申请
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



5日内发放补正材料告知书或当面告之。








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或当面告知。





受理:符合条件的当场或5日内受理





不符合条件不同意受理。





材料不齐全


补正材料。





需要听证、公示的许可事项，进行听证或公示。








审核申请材料内容，按实际需要开展书面审查或现场检查，提出审批建议，报决定岗审批。





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告之利害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



决定: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1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



不予许可的决定。





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




办结  


制作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书，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。





办结


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





办结


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





办结


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





办结


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





送达


窗口邮寄或送达文书、许可证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利用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，并在发出申请后五日内递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许可





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许可范畴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决定书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





申请材料(含需要核实的)齐全符合法定形式





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


对需要现场检查的委托药品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；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



准予许可的，新办和换证五个工作日内（含现场检查时间）、变更地址和经营范围的，五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（含现场检查时间），其他事项变更一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。注销一个工作日领取《准予许可决定书》；不予许可的，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








